附件1
张家港市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
               存   根
（20    年）第    号
             的被监护人              于
     年    月     日出生，已到入学年龄，
现通知于   月     日到学校为其办理入学手续。
                    张家港市    学校
年   月   日  
张家港市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
             （20    年） 第   号
              ：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学，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你的被监护人               已到入学年龄，现通知你于     月     日，携带本通知书到学校为其办理入学手续。
                 张家港市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张家港市特殊教育学校招生简章
一、招收对象

具有本市户籍、持有残疾证的适龄智力障碍、孤独症、多重障碍等中重度残疾少年儿童。
1.学前班：年龄在3-6周岁之间。
2.一至九年级：年龄在6-15周岁之间。

3.职高班：年龄在15周岁以上，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应届毕业学生；具备一定的生活常识和技能、社会适应和学习能力；无传染性疾病、无其他影响自身或他人学习的严重疾病。

二、招生办法
1.6月下旬，请家长带上孩子，携带户口簿、残疾证、专业机构出具的智商检测报告原件到学校登记。
2.7月，学校招生小组审查有关资料，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录取名单。
三、收费情况

按上级文件规定实行免费教育。
四、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杨舍镇沙洲东路216号（花园浜新村东首）。
咨询电话：58222339。
张家港市特殊教育学校

                         2025年5月30日
附件3
张家港市特殊教育学校新生报名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
	

	残疾类型
	智 障
	
	孤独症
	
	其  他
	

	致残原因
	遗 传
	
	新生儿窒息或产伤
	
	疾病与药物
	
	其它
	

	有何重大疾病
	癫 痫
	
	精神病
	
	心脏病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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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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